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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臺灣面臨超低生育的危機，針對少子化問題，政府推出

鼓勵婦女生育之政策，如「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保母托育

費用補助」或社會保險的生育給付等，各地方政府則以一次性的「生

育津貼」刺激民眾生育意願，目前僅部分縣市發放生育津貼，各縣市

開辦的時間與發放金額也有所差異，各縣市政府生育津貼政策是否能

提升民眾生育意願為本研究欲探究之目的。本研究使用2005-2011年
中央研究院「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長期追蹤調查，為類實驗設計之

事前事後對照組比較研究法，以家戶為分析單位，排除單身及年齡43
歲以上者，介入計畫為2006-2010年間縣市生育津貼政策，使用差異
中差異法，比較有無生育津貼政策的縣市居民在政策介入前後生育意

願是否有異，以廣義估計方程式控制重複測量樣本之自我相關與其他

干擾因子。結果顯示控制妻子年齡、家戶收入、已有子女數、丈夫年

齡、丈夫教育程度、妻子教育程度、妻子勞動參與、生育壓力與都市

發展程度後，生育津貼政策的介入對育齡婦女之生育意願無顯著影

響。以現金補助的方式提升民眾生育意願在本研究中並無顯著效果，

該政策成本耗費大，建議政府應重新檢視該項政策的規劃是否適宜。

關鍵詞： 生育意願、生育政策、生育津貼、差異中差異法、廣義估計
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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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近年來許多國家皆面臨了低生育率的問題，臺灣也不例外，

2010年臺灣出生率達到史上最低點0.895，平均每對夫妻一輩子生

育不到一名子女，近幾年臺灣生育率更在全球吊車尾，若低生育率

的現象持續存在，很可能落入難以改變的「低生育率陷阱」（low-

fertility trap），引發低生育率的自我強化機制（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s），提高生育率將會變得更加困難（Lutz and Skirbekk 

2005），推估最快我國將在西元2019年達到人口零成長1（行政院國

家發展委員會 2014），在生育率持續下降之下，臺灣少子高齡化的

結構將更為明顯，衝擊到勞動市場、教育體制以及社會安全制度（內

政部戶政司 2014a）。在探討低生育的因素中，很重要的人口變化趨

勢是年輕世代普遍晚婚、不婚，生育第一胎年齡延後，願意生第二

胎、第三胎的人數減少（陳信木等 2012; Chen 2012）；育兒價值的

改變、育兒成本的增加、個人主義的盛行、較不顧及家庭和社會的

延續也是趨勢之一（孫得雄 2009; Lin and Yang 2009）；然而女性教

育程度的提高、勞動參與的增加更是影響低生育率的重要因素（Basu 

2002）。

生育為主觀的行為，主要受到生育意願的影響（Schoen et al. 

1999），Ajzen（1991）指出人類行為是複雜的，在達成行為的社會

脈絡關係中，個人行為就是反應其意願，意願則會透過認知與情感的

過程共同地影響，在計畫行為理論中，決定行為的主要因素為個人意

願，當意願越高的時候，個人就越有可能會去完成行為。生育意願是

預測生育行為的重要指標，且配偶雙方的生育意願與生育行為正相

1 人口零成長指人口自然增加率將由正轉負，發生時間點最快於2019年（低推估），最
晚於2026年（高推估），中推估則於2021年（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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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亦即夫妻雙方的生育意願對於生育行為具有同等影響力（Schoen 

et al. 1999; Thomson 1997）。Berrington（2004）以英國長期追蹤資料

庫研究發現有生育意願的人較無生育意願的人六年後的生育行為高出

七倍，顯示生育意願與生育行為之間存在高度相關。

然而，影響生育意願之因素眾多，Drago et al.（2011）指出家庭

背景及政府的生育獎勵政策都會改變生育意願，進而影響生育行為。

過去研究顯示收入高與再生育呈現正相關，收入低與再生育呈現負

相關（Cohen et al. 2013），收入高者比收入低者有更高的生育意願

（Berrington 2004; Drago et al. 2011）；教育程度與生育意願呈現正相

關（Drago et al. 2011; Miettinen and Paajanen 2003），但若將教育程

度分為低、中、高三類別，則教育程度中等者比高等者有較高生育

意願（Berrington 2004）；在已有子女數方面，對於已經有生育子女

的人其生育意願低（Drago et al. 2011），意即生育意願會隨著已有子

女數多而降低（Schoen et al. 1997）；然而大部分研究皆顯示年齡與

生育意願呈現負相關（Berrington 2004; Drago et al. 2011; Miettinen and 

Paajanen 2003）；研究也顯示婦女有就業者其較有生育意願，無就業

的女性較可能維持無生育的意願（Miettinen and Paajanen 2003）。

在提升生育率的作法上，目前各國相關政策可以大致歸納出四種

不同類型，一、直接現金給付，包含生育津貼（baby bonus）、家庭

育兒津貼（family allowance），如新加坡、澳洲、加拿大魁北克提供

的新生兒現金給付；二、間接現金移轉（indirect transfer），透過賦

稅減免、扶養扣除額等增加生育誘因；三、創造友善家庭環境，改善

工作場所的育嬰環境、提供育嬰假等減輕職業女性兼顧工作與育兒的

衝突；最後則是透過間接性社會政策，營造對女性較好的求職環境、

勞動市場、教育制度等，減少女性因求職、社會制度的阻礙而降低生

育意願（Gandevani et al. 2014; Mills et al. 2011）。

近年中央政府在催生政策上有「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

「保母托育費用補助」或社會保險的生育給付等，但目前並無全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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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之生育津貼，是由各地方政府依情況自行發放，祭出金額不等的生

育津貼以鼓勵民眾生育；並無所有縣市皆發放生育津貼，各縣市開辦

的時間點也有所差異（見表1），依據林妏蓁等（2013）約略劃分為三

階段：第一階段（1997-2005年）開辦的有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

臺南縣、臺南市、嘉義縣、金門縣及連江縣，第二階段（2006-2010

年）開辦的有宜蘭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市、高雄市及臺東縣，

最後是2011年建國百年之後開始發放的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臺

中市、南投縣、澎湖縣及花蓮縣等，其中臺北市的「祝你好孕—生

育津貼及育兒津貼」包含了生育與養育為規劃最完善的縣市。

由表1比較臺灣各縣市間的生育率可發現新竹市及金門縣高居全

國之冠，而五都當中則以臺北市生育率最高，值得關注的是新竹市自

2011年開始即為全國生育率最高的地區，新竹市同時也是最早開始發

放生育津貼，發放金額也相當慷慨的縣市，因此該生育津貼政策對提

升民眾生育意願之實證效果為本研究欲探討之重點。

貳、生育相關政策之實證研究

一、國外相關實證研究

國外有研究探討生育津貼（或稱生育獎勵金）政策的影響，

Drago et al.（2011）以澳洲家戶收入與勞動動態資料庫2001-2006年資

料，檢驗2004年起發放的生育獎勵金（baby bonus）（一次給付澳幣

3,000元，約臺幣7萬元）是否能提升生育意願進而增加生育數，以家

戶為單位，控制年齡、教育程度、就業及就學狀況，結果顯示該政

策與生育意願呈現正向顯著關係，現金誘因會導致生育意願的改變進

而影響行為改變，但每一新生兒邊際成本至少要12萬6,000元澳幣，

相當於臺幣290萬元。Lain et al.（2009）以澳洲人口統計局資料及出

生登記資料評估生育獎勵金政策實施後對新南威爾斯地區生育率的

影響，以15-44歲女性為對象，結果顯示該政策會增加第三胎的生育

人口學刊(52)-02 李玉春.indd   47 2016/7/26   上午 08:03:10



． 48 ．

人口學刊第五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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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然而對第二胎生育率的影響主要都是年輕女性（20-24歲）且社

經地位為中、低程度者，該政策對第一胎生育率沒有影響。

在鼓勵生育的政策上，加拿大和臺灣一樣無全國一致的生育

獎勵金，加拿大魁北克地區在1988-1997年開始發放生育獎勵金

（allowance for newborn children），第一胎及第二胎都可領取加幣500

元（約臺幣1萬2,000元），生育第三胎則可領總計加幣3,000元（約

臺幣7萬元），至1992年提高為第二胎可領取加幣1,000元（約臺幣2

萬3,000元），Milligan（2002, 2005）以類實驗設計採差異中差異法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將有生育獎勵金的魁北克地區作為

實驗組，其他無生育獎勵金的地區作為控制組，並考量已生育數，結

果顯示魁北克的生育獎勵金政策對於提升生育率有正向影響。

Engelhardt（2004）以2001年奧地利人口政策接受度調查資料庫

評估奧地利友善生育政策是否增加生育意願，研究對象為20-49歲女

性，比較結構性政策（彈性工時、育嬰假、托兒服務、賦稅減免）和

現金誘因政策（生育津貼及育兒津貼）對於生育意願的影響，控制年

齡、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就業狀況以及配偶的教育程度及就業狀

況，結果指出對於無子女的女性而言，現金誘因會增加其生育意願，

但對於已生育一胎的女性，結構誘因和現金誘因對提高生育意願都有

正向影響；對已生育多胎者，生育意願僅受現金誘因影響。Cohen et 

al.（2013）以1999-2005年以色列中央統計局（ICBS）縱貫性資料評

估以色列18歲以下之兒童補助（child subsidy）對於生育決定的影響

效應，研究對象排除未婚、不願生育和只生育一胎之女性，該研究期

間長達七個年度，涵蓋2001年與2003年之間的兩次政策修訂，但並不

影響領取資格（只影響給付金額多寡），該研究也檢驗每一新生兒的

邊際成本，並考量過去生育歷史、教育程度、宗教、收入、移民狀態

等變項做為控制，結果顯示該財務誘因之兒童補助與再生育之間存有

正向關係，亦即增加1%的兒童補助經費，有0.496%的可能性增加再

生育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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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相關實證研究

在國內，林妏蓁等（2013）根據Panel迴歸模型的計量方法，包

含地區及時間固定效果，以臺灣23個縣市為分析單位，探討1998-

2010年共13個年度各縣市政府生育津貼的發放與育齡婦女總生育率之

間的關係，並控制了婚姻變數（結婚率、離婚率、有偶比率）、經濟

變數（失業率、家戶人均所得、女性勞動參與比率）及教育變數（女

性大專畢業比率）等資料，結果顯示生育津貼與生育率呈現正相關，

但是效果並不大（係數為0.004-0.006），該研究以縣市為單位結果無

法推論至個體，會產生區位謬誤（ecological fallacy）。另外謝巧慧

（2012）以線性迴歸模型探討臺灣各縣市生育補助金額大小與生育率

之關係，研究發現生育率與生育補助並無顯著關係，亦即各縣市生育

獎勵金額多寡與各縣市生育率之間並無直接關聯。蔡佩珍（2007）以

問卷調查已請領過婦女生育津貼對獎勵生育的效果，結果顯示，領取

者並不會因為生育津貼的金額提高而增加生育小孩的意願，生育意願

主要在於個人及家庭面向。

回顧國內外相關研究，對於生育津貼、生育獎勵金政策的評估結

果不一，因此本研究以有育齡婦女之家戶為分析單位，探討各縣市政

府生育津貼政策是否能有效提升民眾的生育意願，本研究以生育意願

取代實際生育數較不受非計畫懷孕、流產及生理因素影響，能真正反

映對政策之回應，採用長期追蹤的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以差異中差

異法比較介入前後生育意願的差異。在政策意涵上能協助生育政策的

制定與修改，在生育率極低的臺灣，提高生育率衍然成為重要課題，

在尚無全國一致的生育津貼政策下，本研究結果可作為縣市是否繼續

發放生育津貼或中央政府是否統一發放生育津貼之參考。

本文預期的研究目的有二：一、瞭解各縣市生育津貼政策對夫妻

生育意願之影響；二、探討生育津貼政策對生育意願之影響會不會因

家戶收入、妻子年齡、已有子女數之影響。進而提出研究問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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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津貼政策是否影響夫妻生育意願？二、生育津貼政策對夫妻生育

意願之影響是否會因收入、妻子年齡、已有子女數而異？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屬於縱貫性研究，次級資料分析，使用中央研究院學術

調查研究資料庫中長期追蹤調查之「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PSFD），該資料自1998年開始針對家戶

進行訪問，每年進行追蹤訪問。本研究設計為類實驗設計（quasi-

experimental design）的事前事後非隨機分派對照組比較研究（pre-

post with non-randomized control designs），以家戶為分析單位，介入

計畫為2006-2010年間引進縣市之「生育津貼政策」，將研究對象分

為有生育津貼政策之實驗組（treatment group）與無生育津貼政策之

對照組（control group），使用差異中差異法，以無生育津貼政策縣

（市）居民為對照組，比較有生育津貼政策介入的縣市居民，其在政

策介入前後生育意願是否有差異，檢驗介入後一年與介入後兩年生育

意願與基期（baseline）的差異。

該資料釋出年度為1999-2011年，因此本研究期間即為1999-2011

年，本研究實驗組為政策介入前、介入後皆在本研究時間範圍內的縣

市，包含連江縣（2000）、嘉義市（2006）、臺東縣（2006）、彰化

縣（2006）、雲林縣（2009）、宜蘭縣（2010）、高雄市（2010），

括弧中數字為政策介入年代，因資料庫在1999年缺乏生育相關變項因

此將連江縣排除；而對照組則為研究期間內完全無生育津貼政策的

縣市（桃園縣、臺中縣、高雄縣、屏東縣），以及雖有生育津貼政

策，但是介入時間非在本研究時間範圍內，因此視為至該時間點為

止無生育津貼政策，包括花蓮縣（2011）、臺中市（2011）、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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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臺北市（2011）、基隆市（2012）、澎湖縣（2012）、南

投縣（2012）。本研究排除首次介入時間在本研究開始前的縣市（即

沒有baseline的縣市），包括金門縣（1997）、臺南市（1997）、

臺南縣（1997）、嘉義縣（1998）、苗栗縣（1998）、新竹縣

（1998）、新竹市（1999）。此外已完成介入前一年、介入後兩年追

蹤之樣本亦將視為退出個案而予以排除，見表2及表3。

二、研究對象與樣本來源

本研究以臺灣地區育齡婦女之家戶為研究對象，我國育齡婦女

表2　縣市實驗組與對照組之分類

縣市（生育津貼政策介入年代）

實驗組 嘉義市（ 2 0 0 6）、臺東縣（ 2 0 0 6）、彰化縣
（2006）、雲林縣（2009）、宜蘭縣（2010）、高
雄市（2010）

對照組 1. 未發放生育津貼：桃園縣、臺中縣、高雄縣、屏
東縣

2. 有發放生育津貼但介入後時間非本研究範圍：
花蓮縣（2011）、臺中市（2011）、新北市
（2011）、臺北市（2011）、基隆市（2012）、
澎湖縣（2012）、南投縣（2012）

排除個案：政策介入時間
在本研究開始之前

金門縣（ 1 9 9 7）、臺南市（ 1 9 9 7）、臺南縣
（1997）、嘉義縣（1998）、苗栗縣（1998）、新
竹縣（1998）、新竹市（1999）

表3　實驗組研究時間

年度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嘉義市 baseline 介入 follow1 follow2 退出 退出 退出

臺東縣 baseline 介入 follow1 follow2 退出 退出 退出

彰化縣 baseline 介入 follow1 follow2 退出 退出 退出

雲林縣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baseline 介入 follow1 follow2
宜蘭縣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baseline 介入 follow1
高雄市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未加入 baseline 介入 follo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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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係指15-49歲女性，但因本研究之資料庫自2009年起僅針對43歲

（含）以下之受訪對象詢問其生育相關變項，因此本研究以43歲以下

受訪者之家戶為樣本，排除單身、未婚者，見表4。

三、研究架構與研究變項

本研究控制丈夫年齡、丈夫教育程度、妻子教育程度、妻子勞動

參與及生育壓力，探討生育津貼政策介入對生育意願之影響，其中自

變項政策介入效應即「生育津貼政策組別 × 介入時間」的差異中差

異，此外本研究亦將檢驗家戶收入、妻子年齡、已有子女數與生育津

貼介入的交互作用，以瞭解生育津貼政策對生育意願之影響是否因家

戶收入、妻子年齡、已有子女數而異。

依變項為生育意願，以問卷題目「您（或您的配偶）有沒有打算

在未來（再）生一個小孩？」，分為「有」、「沒有」及「不確定」

三類，此變項為隨時間變動的類別變項；家戶月收入以原始問卷分別

詢問受訪者及其配偶每個月全部的收入（包括正常收入、加班費、分

紅、佣金、三節獎金、年終獎金及兼差收入），本研究欲探究家戶的

收入，因此將受訪者及配偶的收入金額加總，再依各年度資料分布情

形以三分位數劃分為「高」、「中」、「低」三類；受訪者或其配偶

表4　研究對象與樣本來源

研究對象
資料庫樣本數 符合條件之

樣本數
問卷來源

年度 樣本數

受訪者年齡為43歲
以下之家戶，排除
單身、未婚者

2005 N = 3,366 N = 436 RR2005, RCI2005
2006 N = 3,236 N = 371 RR2006
2007 N = 3,434 N = 347 RR2007, RCI2007
2008 N = 3,348 N = 279 RR2008
2009 N = 5,547 N = 460 RR2009, RCI2009, 

RI2009
2010 N = 5,073 N = 385 RR2010
2011 N = 4,885 N = 317 RR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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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年齡以問卷填答的出生年次依每波時間計算當年度的年齡；本研究

將問卷中的教育程度十六類重新劃分為三類；妻子勞動參與情形將問

卷中從事無酬家屬工作與沒有工作者歸類為「無工作」，從事有收

入工作的歸為「有工作」（含臨時或固定工作）兩類；生育壓力將原

始問卷內容「您覺得您的父母有沒有給您（或您的配偶）生男孩的壓

力？」以及「您覺得您配偶的父母有沒有給您（或您的配偶）生男孩

的壓力？」分類為「有」、「無」、「不清楚」三類。另考量實驗組

與對照組屬於不同縣市，縣市之間都市化程度存在差異，可能會影響

生育意願，因此本研究參照劉介宇等（2006）以人口特性、產業發展

與醫療資源分布等特徵變數進行的臺灣鄉鎮市區都市化分層結果，並

將原有七個都市化程度之集群重新分類為高度發展、中度發展與低度

發展三個集群，做為控制縣市都市化發展差異之變項。

四、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一）資料處理

使用受訪者ID合併2005-2011年歷年資料（N = 2,035筆），依ID

歸人（N = 477人），先排除雖有生育津貼政策介入但介入期間非在

本研究範圍內的縣市（如金門縣、臺南市、嘉義縣、苗栗縣、新竹

縣、新竹市），再扣除單身、未婚、受訪者年齡為43歲以上者，剩下

的即為本研究之樣本數。再依樣本所在的縣市編碼為有無生育津貼政

策的實驗組或對照組，以及介入時間。當依變項—生育意願出現遺

漏未填答時，因涉及研究結果，將該筆資料予以刪除，控制變項的遺

漏值則以個案Tn-1（前期）或Tn+1（後期）之值代入，完成資料整理。

（二）統計分析

以百分比、次數分配描述樣本分布情形；卡方檢定檢驗不同

年度別之類別變項分布是否相關；以廣義估計方程式（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 GEE）檢定同一樣本在不同年度重複測量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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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減少相依資料造成的結果偏差。廣義估計方程式依據依變

項分布情形透過連結函數（link function）的選取、操作相關矩陣

（correlation matrix）來配適廣義估計方程式模型（李采娟 2014; 

Ballinger 2004; Liang and Zeger 1986）；本研究依變項的分布為二元

分布（有意願、無意願），因此以logit連結函數連結依變項的邊際效

果與自變項的結合，另外假設下個時間點僅與前一個時間點的資料高

度相關，故選擇AR1相關矩陣表示每個對象之間重複觀測值的一個近

似平均相關性，做為本研究廣義估計方程式的配適方法。本研究之模

型如下，探討政策效果並納入控制變項：

Logit(μ) = β0 + β1χ1 + β2χ2 + β3χ3 +β4χ1χ2 + β5χ1χ3 + [β6χ4 + β7χ5 + β8χ6 + 
β9χ7 + β10χ8 + β11χ9 + β12χ10 + β13χ11 + β14χ12] + ε ............................（1）

Y：生育意願

χ1：組別（實驗組 = 1，對照組 = 0）

χ2：介入前後（介入後一年 = 1，介入前 = 0）

χ3：介入前後（介入後兩年 = 1，介入前 = 0)

χ1χ2：政策介入後一年效應

χ1χ3：政策介入後兩年效應

χ4：妻子年齡

χ5：家戶收入 

χ6：都市發展程度 

χ7：已有子女數

χ8：丈夫年齡

χ9：生育壓力

χ10：妻子教育程度

χ11：丈夫教育程度

χ12：妻子勞動參與 

ε：誤差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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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該政策效果達顯著，進而檢驗該政策效果對家戶收入、已有子

女數及妻子年齡的影響，以交互作用檢驗之：

Logit(µ) = β0 + β1χ1 + β2χ2 + β3χ3 +β4χ1χ2 + β5χ1χ3 + [β6χ4 + β7χ5 + β8χ6 

+ β9χ7 + β10χ8 + β11χ9 + β12χ10 + β13χ11 + β14χ12] + [β15χ1χ2χ4 + β16χ1χ2χ5 + 
β17χ1χ2χ7] + [β18χ1χ3χ4 + β19χ1χ3χ5 + β20χ1χ3χ7] + ε ...........................（2）

Y：生育意願

χ1：組別（實驗組 = 1，對照組 = 0）

χ2：介入前後（介入後一年 = 1，介入前 = 0）

χ3：介入前後（介入後兩年 = 1，介入前 = 0）

χ1χ2：政策介入後一年效應

χ1χ3：政策介入後兩年效應

χ4：妻子年齡

χ5：家戶收入

χ6：都市發展程度

χ7：已有子女數

χ8：丈夫年齡

χ9：生育壓力

χ10：妻子教育程度

χ11：丈夫教育程度

χ12：妻子勞動參與

ε：誤差項

肆、研究結果

一、研究對象各年度基本特質分布

比較三波（2006年、2009年及2010年）政策介入之實驗組與對

照組別間之差異（見表5），2006年有生育津貼政策介入的縣市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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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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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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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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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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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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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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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

0
  6

7
20

.8
7

11
52

.3
8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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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
11

26
.1

9
  5

0
18

.6
6

31
-3

5歲
（
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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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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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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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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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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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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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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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7
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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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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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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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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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14
0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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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6

20
09

20
10

實
驗
組

對
照
組

p值
實
驗
組

對
照
組

p值
實
驗
組

對
照
組

p值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
家
戶
收
入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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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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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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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28
5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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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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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11

5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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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7
28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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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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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5
.8

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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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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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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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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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3

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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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2
28

.5
7

  7
0

26
.1

2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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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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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2
.4

0
  7

33
.3

3
13

0
34

.6
7

10
23

.8
1

10
2

38
.0

6
已
有
子
女
數

0.
58

26
0.

01
68

*
0.

58
04

0個
  3

  6
.0

0
  1

8
  5

.6
1

  2
  9

.5
2

   
 6

  1
.6

0
  0

0
   

 4
  1

.4
9

1個
  7

14
.0

0
  6

5
20

.2
5

  1
  4

.7
6

  6
6

17
.6

0
  7

16
.6

7
  3

4
12

.6
9

2個 （
含
）
以

上
40

80
.0

0
23

8
74

.1
4

18
85

.7
1

30
3

80
.8

0
35

83
.3

3
23

0
85

.8
2

丈
夫
教
育

0.
02

83
*

0.
76

48
0.

31
61

國
中

（
含
）
以

下
13

26
.0

0
43

13
.4

0
  7

33
.3

3
13

4
35

.7
3

7
16

.6
7

25
9.

33

高
中

（
職
）

22
44

.0
0

13
1

40
.8

1
  8

38
.1

0
11

5
30

.6
7

16
38

.1
0

12
1

45
.1

5

大
專

（
含
）
以

上
15

30
.0

0
14

7
45

.7
9

  6
28

.5
7

12
6

33
.6

0
19

45
.2

4
12

2
45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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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6

20
09

20
10

實
驗
組

對
照
組

p值
實
驗
組

對
照
組

p值
實
驗
組

對
照
組

p值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
妻
子
教
育

0.
54

64
0.

08
59

0.
11

08
國
中

（
含
）

 
以
下

  9
18

.0
0

  4
0

12
.4

6
  9

42
.8

6
10

4
27

.7
3

3
7.

14
24

8.
96

高
中

（
職
）

23
46

.0
0

16
3

50
.7

8
10

47
.6

2
15

4
41

.0
7

27
64

.2
9

12
6

47
.0

1

大
專

（
含
）

 
以
上

18
36

.0
0

11
8

36
.7

6
  2

9.
52

11
7

31
.2

0
12

28
.5

7
11

8
44

.0
3

妻
子
勞
動

 
參
與

0.
46

15
0.

50
45

0.
69

42

有
工
作

37
74

.0
0

22
1

68
.8

5
11

52
.3

8
22

4
59

.7
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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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16
8

62
.6

9
無
工
作

13
2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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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1
.1

5
10

47
.6

2
15

1
40

.2
7

17
40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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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7
.3

1
生
育
壓
力

0.
03

87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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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有
壓
力

  3
  6

.0
0

  5
3

16
.5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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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0
7

2
4.

76
21

7.
84

無
壓
力

45
90

.0
0

26
0

81
.0

0
21

10
0

31
1

82
.9

3
39

92
.8

6
23

4
87

.3
1

不
知
道

  2
  4

.0
0

  8
  2

.4
9

  0
   

 0
0

0.
00

1
2.

38
13

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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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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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20
10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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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對
照
組

p值
實
驗
組

對
照
組

p值
實
驗
組

對
照
組

p值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
人
數

%
生
育
意
願

0.
12

35
0.

29
78

有
意
願

  7
14

.0
0

  4
8

14
.9

5
  1

  4
.7

6
39

10
.4

0
2

4.
76

12
4.

48
無
意
願

40
80

.0
0

22
5

79
.4

4
20

95
.2

4
28

8
76

.8
0

35
83

.3
3

24
1

89
.9

3
不
確
定

  3
  6

.0
0

  1
8

  5
.6

1
  0

   
   

 0
48

12
.8

0
5

11
.9

0
15

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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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方
檢
定
檢
驗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變
項
分
布

是
否

相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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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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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嘉義市、臺東縣、彰化縣），實驗組占全樣本的13.48%；2009

年因為只有一個縣市有生育津貼政策介入（雲林縣），因此實驗組

僅占全部樣本的5.3%，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妻子年齡（p = 0.0039）、

家戶收入（p = 0.0362）、已有子女數（p = 0.0168）及生育壓力（p = 

0.0387）有統計上顯著差異；2010年生育津貼政策介入的縣市為宜蘭

縣及高雄市，實驗組占13.55%，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各變項上無統計顯

著差異。

二、影響生育意願之相關因素

（一）2006年政策介入

見表6，在未控制其他相關影響因素下，政策介入效應與生育意

願無顯著相關（p = 0.5545, p = 0.4290），另考慮了生育津貼給付額度

占家戶收入的比例多寡，在雙變項分析中納入「津貼替代情形」之

變項，結果顯示津貼替代情形與生育意願並無顯著相關（p = 0.6765, 

p = 0.8328）；同時考慮了介入效應與其他控制變項後，政策效應與

生育意願之間在介入後一年與後兩年皆無顯著相關（p = 0.6434, p = 

0.1993），然而妻子年齡、已有子女數、妻子教育程度與生育意願達

顯著相關。

（二）2009年政策介入

見表7，2009年介入縣市只有一個，在未考慮其他相關影響因素

下，政策介入效應、已有子女數與生育意願之關聯無法由統計軟體跑

出來，此兩變項即不放入表格中；在控制變項部分，丈夫年齡、妻子

年齡、家戶收入與生育意願有顯著關聯，亦即年齡越小生育意願較

高、家戶收入低的比家戶收入高的有較高生育意願。因2009年介入縣

市只有一個，因此無法透過統計得知政策介入的效果，即無法探討該

年的政策介入效應，也無探究津貼替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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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2009年政策介入之雙變項分析

2009年政策介入

生育意願

雙變項分析

B係數 95% C.I. p值
組別（參考組：對照組）

實驗組 0.1113 -1.9906 2.2132 0.9173
年代（參考組：2008年）

2010年（介入後一年） -0.4568 -1.1505 0.2369 0.1968
2011年（介入後兩年） -0.1492 -0.8832 0.5847 0.6902

丈夫年齡（參考組：36-42歲）

30歲（含）以下 2.4360 1.4782 3.3938 < 0.0001*

31-35歲（含） 1.3593 0.4422 2.2765 0.0037*

妻子年齡（參考組：36-42歲）

30歲（含）以下 1.8143 0.8755 2.7531 0.0002*

31-35歲（含） 0.6680 -0.3382 1.6742 0.1932
家戶收入（參考組：高）

低 1.0823 0.1139 2.0506 0.0285*

中 0.5668 -0.5213 1.6548 0.3073
都市發展程度（參考組：低）

高 -0.4615 -1.3756 0.4526 0.3224
中 -0.0985 -1.0170 0.8201 0.8336

丈夫教育（參考組：大專含以上）

國中（含）以下 0.2634 -1.4516 1.9784 0.7634
高中（職） 0.7955 -0.0310 1.6220 0.0592

妻子教育（參考組：大專含以上）

國中（含）以下 0.0997 -1.3765 1.5758 0.8947
高中（職） 0.4244 -0.3660 1.2149 0.2926

妻子勞動參與（參考組：有）

無工作 0.1041 -0.6161 0.8242 0.7770
生育壓力（參考組：無壓力）

有壓力 -0.0225 -0.8562 0.8111 0.9577
不知道

註：1. 雙變項分析使用廣義估計方程式（GEE）。

　　2. 政策效應、已有子女數無法由統計軟體算出，此兩變項即不放入表格中。

　　3. 將生育意願分為有／無兩組探討。

　　4. 變項共線性診斷：VIF皆 < 10。
*Sig. if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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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0年政策介入

見表8，在未控制其他相關影響因素下，政策介入效應與生育意

願無顯著相關（p = 0.8596），該年度介入縣市兩個，無法探究其津

貼替代情形；同時考慮了介入效應與其他控制變項，政策效應與生育

意願之間仍無顯著相關（p = 0.8169），然而妻子年齡、已有子女數

與生育意願達顯著相關，亦即妻子年齡30歲（含）以下其生育意願為

36-42歲的12.1769倍；尚無子女者其生育意願為已有2個（含）以上

的19.6385倍，已有子女數1個者其生育意願為已有2個（含）以上的

25.6141倍。

伍、討論

一、研究方法之討論

本研究主題關注生育津貼政策介入對夫妻生育意願的影響，臺灣

生育津貼的發放各縣市不一，開辦時間也不同，因此本研究可以自然實

驗的研究設計進行政策效應的評估。過去有以縣市總體資料來分析生

育津貼與生育率之關係（林妏蓁等 2013），但結果無法推論至個體，

因此本研究以個體為單位，探討各縣市生育津貼政策對生育意願之影

響，可做為生育政策制定之參考。本研究以事前事後對照組比較研究

設計，藉差異中差異法評估介入前後生育意願之差異，因設計有對照

組，可與實驗組比較，較可確認改變是由政策效應所產生，可避免事前

事後比較研究法中因缺乏對照組較易受到歷史、成熟等之影響。

本研究之對象為臺灣地區有育齡婦女之家戶，臺灣現有生育相

關資料庫為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衛福部國

健署「臺灣地區家庭與生育調查」（Knowledge, Attitude, Practice of 

Contraception, KAP），但都為橫斷性調查研究，並無長期追蹤的資料

人口學刊(52)-02 李玉春.indd   67 2016/7/26   上午 08:03:11



． 68 ．

人口學刊第五十二期

表
8　

20
10
年
政
策
介
入
之
雙
變
項
分
析
與
多
變
項
分
析

20
10
年
政
策
介
入

生
育
意
願

雙
變
項
分
析

多
變
項
分
析

B
係
數

p值
B
係
數

Ex
p(

B
)

p值
組
別
（
參
考
組
：
對
照
組
）

實
驗
組

-0
.0

76
3

0.
90

78
0.

44
33

1.
55

78
0.

61
05

年
代
（
參
考
組
：

20
09
年
）

20
11
年
（
介
入
後
一
年
）

-0
.3

54
7

0.
31

93
0.

64
89

1.
91

35
0.

32
29

政
策
效
應
（
參
考
組
：
對
照

 ×
 2

00
9）

實
驗
組

 ×
 2

01
1年

-0
.1

22
0

0.
85

96
-0

.2
46

8
0.

78
13

0.
81

69
丈
夫
年
齡
（
參
考
組
：

36
-4

2歲
）

30
歲
（
含
）
以
下

2.
32

38
< 

0.
00

01
*

1.
35

44
3.

87
46

0.
12

80
31

-3
5歲

（
含
）

1.
28

97
0.

00
25

*
0.

78
43

2.
19

09
0.

28
34

妻
子
年
齡
（
參
考
組
：

36
-4

2歲
）

30
歲
（
含
）
以
下

2.
10

18
< 

0.
00

01
*

2.
49

95
12

.1
76

9
0.

00
13

*

31
-3

5歲
（
含
）

0.
66

33
0.

23
93

1.
12

93
3.

09
36

0.
09

27
家
戶
收
入
（
參
考
組
：
高
）

低
0.

04
47

0.
92

52
-1

.4
81

1
0.

22
74

0.
13

44
中

0.
19

77
0.

67
80

-1
.3

58
6

0.
25

70
0.

07
54

都
市
發
展
程
度
（
參
考
組
：
低
）

高
0.

53
77

0.
32

40
1.

46
24

4.
31

63
0.

05
75

中
0.

57
25

0.
30

51
1.

24
94

3.
48

84
0.

11
45

人口學刊(52)-02 李玉春.indd   68 2016/7/26   上午 08:03:12



． 69 ．

尤智儀　李玉春

20
10
年
政
策
介
入

生
育
意
願

雙
變
項
分
析

多
變
項
分
析

B
係
數

p值
B
係
數

Ex
p(

B
)

p值
已
有
子
女
數
（
參
考
組
：

2個
含
以
上
）

0個
3.

29
13

0.
02

37
*

2.
97

75
19

.6
38

5
0.

00
29

*

1個
3.

00
92

< 
0.

00
01

*
3.

24
31

25
.6

14
1

< 
0.

00
01

*

丈
夫
教
育
（
參
考
組
：
大
專
以
上
）

國
中
（
含
）
以
下

0.
07

59
0.

84
92

0.
85

60
2.

35
38

0.
25

35
高
中
（
職
）

0.
24

95
0.

61
01

0.
02

66
1.

02
69

0.
97

00
妻
子
教
育
（
參
考
組
：
大
專
以
上
）

國
中
（
含
）
以
下

0.
52

11
0.

33
63

0.
30

17
1.

35
21

0.
70

18
高
中
（
職
）

0.
58

06
0.

26
47

0.
93

13
2.

53
79

0.
17

48
妻
子
勞
動
參
與
（
參
考
組
：
有
）

無
工
作

-0
.1

53
7

0.
71

73
0.

35
37

1.
42

44
0.

58
51

生
育
壓
力
（
參
考
組
：
無
壓
力
）

有
壓
力

0.
57

50
0.

23
38

2.
07

41
7.

95
76

0.
00

62
*

不
知
道

1.
00

00
Q

IC
16

4.
64

53
Q

IC
u

16
7.

03
52

In
te

rc
ep

t
-6

.6
82

6
< 

0.
00

01

註
：

1.
 雙

變
項
分
析
與
多
變
項
分
析
使
用
廣
義
估
計
方

程
式

（
G

EE
）

。

　
　

2.
 將

生
育
意
願
分
為
有
／
無
兩
組
探
討
。

　
　

3.
 變

項
共
線
性
診
斷
：

V
IF
皆

 <
 1

0。
* Si

g.
 if

 p
 ≤

 0
.0

5

表
8　

20
10
年
政
策
介
入
之
雙
變
項
分
析
與
多
變
項
分
析
（
續
）

人口學刊(52)-02 李玉春.indd   69 2016/7/26   上午 08:03:12



． 70 ．

人口學刊第五十二期

庫，因此本研究資料來源自中央研究院長期追蹤調查資料庫之「華人

家庭動態資料庫」，其抽樣是以臺灣地區人口為母群體進行抽樣，抽

出之樣本具全國代表性；但因長期追蹤的資料庫無法避免樣本流失的

問題，以及該資料庫缺乏年輕樣本（25歲以下者），研究對象年齡偏

高，多半都已生育2個（含）以上，已完成生育數，較無法完全代表

育齡婦女的生育意願。

本研究中的依變項—生育意願，是以家戶中的丈夫或妻子其

中一人填答，丈夫與妻子生育意願的差異在本研究中無法納入考量，

僅能以其中一方的生育意願做為該家戶的生育意願，然而過去研究

指出夫妻雙方的生育意願對於生育行為具有同等影響力（Schoen et 

al. 1999; Thomson 1997），因此較不影響結果。而本研究中僅以受訪

者自答生育意願的一個問題「您（或您的配偶）有沒有打算在未來

（再）生一個小孩？」即代表本研究之依變項，態度及意念的回答往

往需透過前後反覆的詢問才更準確，本研究僅以一題問題即代表研

究依變項，可能僅是受訪者當下隨意的回答；自變項—政策介入

效應的政策效果可能是短暫的也可能是長久的，可能會有公告效果

（announcement effect），意即民眾一開始對津貼政策感到興趣，但

隨著時間的推移該意願會減弱；另一個相反的則是延遲效果（delay 

effect），隨著政令的宣導與延續，生育意願的效應會在政策介入後

的數年才產生影響（Drago et al. 2011），因此本研究的介入效應僅觀

察介入後一年與後兩年，無法反映政策之延遲效果。

二、研究結果之討論

本研究以家戶為分析單位，在控制其他因素後，2006-2010年縣市

生育津貼政策的介入對育齡婦女生育意願，無論是介入後一年或介入

後兩年皆無統計上顯著影響，意即生育津貼政策與生育意願無相關，

研究結果與過去探討生育津貼政策效應不一致（林妏蓁等 2013; Drago 

et al. 2011; Milligan 2002）。Drago et al.（2011）的研究結果顯示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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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獎勵金對生育意願存在正向顯著的關係，然而澳洲生育獎勵津貼

的施行為全國符合樣本者皆可請領，因此該研究設計缺乏控制組或比

較組，無法確定在政策介入前後是否有其他事件介入影響意願的改

變；Milligan（2002）的研究指出魁北克的生育津貼與生育率之間存在

很強的相關，該研究依變項為生育率，然而生育率可能會受非計畫懷

孕、生理限制等因素影響，與生育意願存有落差。林妏蓁等（2013）

探討臺灣各縣市政府生育津貼與育齡婦女總生育率之關係，該研究涵

蓋時間長達13個年度，以臺灣23個縣市為分析單位，採用的是總體的

資料，與本研究以家戶為分析單位及研究期間等皆不同。

本研究結果發現縣市生育津貼政策對於民眾生育意願的成效不

如預期，是否該生育津貼的金額不足以影響民眾的生育意願，然而在

本研究中並無計算每一新生兒的邊際成本；除此之外，津貼給付額度

占家戶收入的比例多寡也可能影響生育意願，同樣的津貼金額對於不

同家戶所得的家庭其替代情況不同，造成的影響也不同，本研究中僅

能在2006年的政策介入效應進而探討津貼替代情形，然而結果並不顯

著，意即津貼金額替代家戶收入之情形與生育意願無關。本研究原本

欲探討家戶收入、已有子女數、妻子年齡與政策效應之交互作用，是

否政策產生的效應對家戶收入低、已有子女數少、妻子年齡低之家庭

較有影響，唯因政策效果並無顯著，無法進而檢驗其交互作用。

Engelhardt（2004）指出現金誘因政策與結構誘因政策皆會影響

生育意願，在探討生育相關政策時較難將其單獨探討，本研究囿於人

力與時間無法將所有鼓勵生育之政策皆包含在內；尚有其他影響生育

意願之因素在本研究中是沒有探討的，Brewster and Rindfuss（2000）

指出婚姻狀況、家戶內是否有成人能幫忙帶小孩、女性工作性質、育

嬰休假制度等也是影響生育的因素，隨著女性進入勞動市場的比例越

來越高，生育與女性勞動參與之間的關係是彼此影響的，因此，是

否能兼顧育兒與工作也是影響家庭是否願意生育的因子。McDonald

（2006）將主要OECD國家依2003年總生育率劃分為高生育率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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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R > 1.5）與低生育率國家（TFR < 1.5）兩組，相較之下發現英

語系國家（英國、紐西蘭、澳洲等）及北歐福利國家（挪威、丹麥、

芬蘭、瑞典等），總生育率較接近2.1人口替代水準，而總生育率低

於1.5的國家反而是較重視傳統家庭價值的東亞國家（新加坡、南

韓、日本與香港）、德語系國家及南歐國家（奧地利、德國、西班

牙、義大利等），Mcdonald（2006）指出重視家庭價值的國家，養育

視為是個人及家庭的責任，政府較少有社會性支持政策，因此國家是

否有社會政策的支持性力量仍是民眾是否願意生育的重要影響因素。

除此之外，結婚年齡、生育第一胎的年齡對於是否願意生育的影響很

大，然而本研究無法掌握受訪者的婚齡及生育第一胎的年齡。

本研究結果指出生育津貼政策對生育意願沒有影響，然而根據前

述文獻回顧比較臺灣各縣市之間的生育率，生育津貼發放金額慷慨的

新竹市、臺北市其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確實高於其他縣市，究其原因，

新竹市（1999年實施）、臺北市（2011年實施）等發放較為完善的縣

市在本研究中無法納入為實驗組，囿於資料無法在本研究中看到其效

果，希望未來之研究設計能克服此等問題，探究生育津貼發放金額慷

慨的縣市其政策效應。

Cohen et al.（2013）研究結果顯示，財務誘因之兒童補助（child 

subsidy）與再生育之間存有正向關係，增加兒童補助經費會增加再

生育的可能性，唯該政策發放對象為18歲以下兒童，涵蓋之生命歷程

長，可減少育兒成本，與本研究生育津貼此一次性的給付仍有差異；

目前臺灣除了縣市生育津貼外，中央政府自2012年起開辦「父母未

就業家庭育兒津貼」（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2016），提供育有

2足歲以下之兒童，兒童之父母（或監護人）至少一方因育兒需求至

未能就業者，依家庭經濟狀況發放不同額度之津貼，每名兒童每月新

臺幣2,500-5,000元不等，補助至兒童滿2歲當月止，該定期發放之津

貼補助僅適用於一方未就業，自己照顧子女者，在女性勞動參與增加

與雙薪家庭的趨勢下，該政策對家庭產生的誘因有待探討，本研究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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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生育津貼的影響效果，研究期間為2005-2011年，但育兒津貼直至

2011年才開辦，政策重疊的時間僅在2011年度，因此不會有延遲效果

（delay effect），可能會有公告效果（announcement effect），但本研

究已證實生育津貼政策與生育意願無關。

本研究因受限於次級資料庫的使用，有幾點研究限制：（一）

資料庫缺乏樣本戶籍地，僅能以樣本的居住地來設定縣市生育津貼的

發放，戶籍地與居住地的差異可能會對研究結果造成高估或低估的影

響；（二）鄉鎮市區生育津貼發放對本研究結果之干擾，部分鄉鎮市

區不同於縣市政府而自行有生育津貼之發放，可能對本研究結果造成

偏誤，然而該資料庫之鄉鎮市區資料較不完整，此部分無法納入研究

做控制，可能影響研究之效度。

陸、結論與建議

各縣市生育津貼政策介入與生育意願並無顯著關係，但生育意願

與妻子年齡、丈夫年齡、已有子女數成負相關，與妻子教育程度成正

相關，有生育壓力者其生育意願較高。然而，人口生育政策的效應很

難在幾年之內有立竿見影之成效，有時需很長的時間才能看出效果，

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能將研究期間拉長，評估生育津貼之長期效應；

也建議「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能將詢問生育意願之條件放寬至未

婚者，以利於對單身者及年輕者生育意願之探討，建構完善的生育相

關資料庫。依據本研究結果顯示，一次性現金給付的方式提升民眾生

育意願效果有限，育兒成本耗費大，無法涵蓋長期生命歷程的育兒成

本，建議政府單位應重新檢視該項政策金額的規劃是否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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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County and Municipal 
Baby Bonus Policies on Fertility 

Intentions

Chih-Yi Yu*   Yue-Chune Lee**

Abstract

Fertility rates have declined in most countries during these years, 
and Taiwan has confronted a crisis of lowest-low fertility. As a result, 
government authorities have proposed some policies to respond to the 
trend, such as maternity payment, child-care subsidy and social-insurance 
maternity benefit. Some counties and cities have implemented a cash 
payment for newborn babies (baby bonus) to encourage fertility intentions 
based on their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policy agenda, with implementing time 
and payment varying between counties.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ssess wheth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baby bonus payments in counties 
and citi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couples’ fertility intentions. The study 
applied data from the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PSFD) in 2005-
2011, using a quasi-experimental, pre-post with non-randomized control 
design, and the household as the unit of analysis. We excluded singles and 
persons aged 43 or older. The intervention plan is the baby bonus policies 
implemented by counties and cities during 2006-2010. The difference-in-
differences (DID) method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fer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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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ions between counties implementing the baby bonus or not. The 
Generalized Estimation Equation (GEE) model was used to control for auto-
correlation among repeated measures as well as other covariat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for wife’s age, household income, parity, 
husband’s age, husband’s education, wife’s education, wife’s employment 
status, fertility pressure and degree of urban development, the baby bonus 
policies ha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s on fertility intentions. 
The cash benefits may not change the fertility intentions.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whether the policy is 
suitable or not due to the high costs of these policies.

Keywords: fertility intentions, pro-natalist policy, baby bonus, difference-
in-differences, generalized estimation eq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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